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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媒體曝光了某商家在南寧某酒店打著“健康講座”的招牌引誘老年

消費者付費成為該商家會員，領取所謂的“免費禮品”，並不斷通過“洗腦

式”宣傳，向老年消費者推銷保健品等各種商品，誤導老人一步步掉入消費陷

阱，損害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從近年老年人消費投訴的情況來看，當前老年人

消費有兩大特點：一是老年人已經成為養生、保健品以及理療儀、按摩器等保

健器械的主要消費群體；二是老年人有了一定的積蓄，對健康養老有能力有需

求，但同時也面臨著鑒別能力有限，警惕性不高，容易上當受騙的特點。不法

經營者利用老年人的這些消費特點，通過免費講座、免費體檢、免費體驗、免

費試用、贈送禮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並以“能治百病”“能治絕症”等等誇大

功效洗腦式虛假宣傳，向老年消費者推銷養生保健品、保健器械等，在消費者

投訴要求退貨退款過程中又設置種種障礙甚至人去樓空，致使消費者合法權益

得不到保障，出現維權難的現象。 

    為提醒老年消費者及其家人防範欺詐消費和虛假宣傳，理性選購消費品，

共同關注老年人消費安全，維護好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平安歡度春節，廣西消

委會發佈 2016年第 2號消費提示：老年人要提防“免費”背後的陷阱。 

    1、警惕以“免費”為噱頭的推銷陷阱。一些經營者以免費講座、免費體



檢、免費體驗、免費試用、老顧客答謝會、贈送禮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現場

推銷商品，誇大宣傳功效，謊稱能治疾病，哄抬商品價格，高價出售，使不少

老年消費者因此蒙受了經濟損失。老年人應警惕以“免費”為噱頭的推銷陷

阱，理性消費，不要盲目跟風參加此類活動，不要輕易相信誇大其詞洗腦式的

虛假宣傳，提防不法經營者的消費欺詐和虛假宣傳。 

    2、正確認識和理性選購保健食品，切勿以保健品替代藥品進行疾病治療。

消費者在購買時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特定標識，如“衛食健字型大小”或“國食

健字型大小”的批准文號和標有“保健食品”的字樣。此外，多數保健食品或

多或少都宣傳具有保健或輔助治療作用，有的甚至違規進行療效宣傳，宣稱

“防治癌症”“包治百病”等。需要提醒的是，保健食品不是藥品，不能替代

藥品進行疾病治療。對於身患疾病的老年人不能以食代醫，以免耽誤病情治

療，應早日去正規醫院檢查身體，查找病因，對症下藥。 

    3、堅持品質消費，按需消費。消費者在選購養生保健品、保健器械等此類

產品時，要到證照齊全、信譽度好的商場、超市、連鎖店或網店選購；要注意

查看瞭解產品的產地、生產廠家、營養成分含量、保質期、儲存方式和說明

書、合格證等可以判斷產品品質狀況的資訊；儘量多從權威管道瞭解比較同類

但不同品牌產品的品質，儘量選購口碑好的品牌產品；要根據自己或家人的身

體體質狀況，按實際需要選購最適合的產品。要節約資源，避免浪費。 

    4、要及時、依法、主動維權。消費者無論通過線下實體店或線上網店購買



保健食品或保健器械，都要主動向商家索取購物小票、購物發票等購物憑證，

以及商家銷售時的相關承諾和宣傳資料，並妥善保管，養成良好的消費習慣。

網上購買時要注意留存購物痕跡，以備不時之需。當發現所購買產品出現品質

問題，或是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要及時向有關部門投訴反映，依法主動、有

理有據地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當發現經營者涉嫌違法經營時，要及時向行政部

門舉報，以維權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